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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温氏股份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34 

 

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董事长辞职及选举新任董事长、聘任名誉
董事长的公告 

 

 

 

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董事

会于 2017 年 4 月 6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温鹏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

告。温鹏程先生在辞职报告中表述的辞职原因：公司自 2015 年

11 月上市以来，发展目标明确，内部治理规范，各类业务有序发

展，管理团队成熟，企业保持高效运行，为构建更加高效的公司

管理系统，丰富高管成员的管理实践，提升高管团队专业化管理

能力，保障公司“实现千亿企业，打造百年温氏”战略目标的有

序推进，因此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，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研

究、积极参与公司的战略发展和规划设计，争取更多优质资源培

育公司发展的新动能，促进公司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与时俱进。

同时，温鹏程先生提议由温志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。温鹏程先

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。 

温鹏程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后，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核

心成员之一，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、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。其辞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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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

的规范运作和正常生产经营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

会提名，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温志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

长的议案，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

止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温志芬先生自当选为公司董事长之

日起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温志芬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

务，公司暂不设副董事长职务。同时，根据公司《董事会战略委

员会工作细则》的规定，温鹏程先生不再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

员职务，温志芬先生自当选为公司董事长之日起担任公司战略委

员会主任委员职务。 

温志芬先生 1993 年进入公司工作，历任公司副总裁、常务

副总裁、总裁、副董事长，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实践、行业经验

及前瞻性思维。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心成员之一、副董事长，

他着力于公司发展战略布局和业务领域的拓展，多次组织董事会

及行业专家探讨公司经营方针和中长期发展战略，确立了公司面

向未来的“打通产业链，开辟新渠道”的发展目标及实施路径。

董事会认为温志芬先生的任职经历、专业能力和综合经验能够肩

负起带领董事会及高管团队实现公司战略新目标的新使命。 

温鹏程先生在担任董事长期间，恪尽职守、勤勉尽责，对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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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贡献。董事会对温鹏程先生担任董事长期

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。同

时，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温鹏程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。温鹏程

先生作为董事，将继续履行《公司章程》赋予董事的职权，在公

司重大决策、重大事项上发挥重要作用；作为名誉董事长，将加

强公司的战略资源统筹，做好重大战略决策论证分析、战略发展

规划及推进公司企业文化传承与发展等工作，以实现公司持续健

康科学发展，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、回报社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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